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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问题36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提供资料显示不存在无证取水井，但抽查发现，甘州区中石油张掖油库、天元包装材料、甘州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、甘州区城市垃圾处理厂、张掖市经开区污水处理厂5口井无证取水。张掖市甘霖速生用材公司2-8号井位于超采区，甘州区将原审批的36.14万立方米取水许可注销后，违规审批42.14万立方米取水许可。
整改目标：严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，依法依规关闭无证取水井。
整改时限：2026年6月30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张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市水务局
整改情况：
1.开展涉水违法违规问题排查整治，制定印发《高台县水事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》和《高台县关于严厉打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的通告》，建立案件查处台账。
2.2024年查处违法违规涉水行为25起【其中：超许可取水20起、破坏水利设施2起、涉河违建1起、破坏水利计量设施1起、未批先建水利设施1起】，共处罚金48.49万元。2025年截至目前查处违法违规涉水行为16起【其中：超许可取水15起、影响河势稳定1起】，共处罚金32.2万元。2026年已立案查处超许可违法行为4起，目前正在办理中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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